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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陵川县安全生产信息报送管理

制度》的通知

各乡镇安委会,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:

为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,进一步规范全

县安全生产信息报送工作,明确信息报送流程、报送标准和

相关责任,杜绝迟报、漏报、错报、瞒报情况发生,保障信

息报送的及时性、准确性和详实性,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

制度,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信息报送原则

安全生产信息报送坚持
“
及时、准确、详实、规范

”
的

核心原则,严格落实
“
分级负责、归口报送、闭环管理

”
要

求,做到源头可溯、流程可控、责任可究,确保各类安全生

产信息全面、精准、高效传递。

二、信息报送范围

(一 )问题线索信息:通过群众举报、媒体曝光、监督

检查、部门移交、上级交办等渠道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



行为、管理漏洞、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相关线索,以及线索核

实、处理进展等信息。

(二 )隐患排查信息:包括各类生产经营单位、行业主

管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中,

发现的一般隐患、重大隐患的具体情况 (位置、类型、等级、

影响范围等 )、 整改措施、整改进度、整改结果等相关信息

和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部署情况、开展情况、工作成效等

综合性信息。

(三 )应急处置信息:包括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(含未遂

事故 )、 自然灾害引发的安全生产相关突发事件、公共卫生

类事件、社会安全类事件、重大安全风险预警、其他紧急情

况 (聚众堵塞交通枢纽或干线;占据公共场所;聚众滋事、

骚乱、哄抢公共财物等情况 )等情况,以及事件发生时间、

地点、伤亡人数、财产损失、事件原因、处置进展、救援措

施、善后处理等实时信息。

(四 )其他相关信息:包括安全生产工作部署、政策文

件、会议精神、工作动态、培训演练情况、考核评估结果、

先进经验做法、典型案例通报及上级部门要求报送的各类安

全生产相关报表、材料和信息。

三、信息报送时限

各类安全生产信息严格执行以下报送时限要求,做到首

报要快、续报要准、终报要全,必须实事求是、要素完整、

重点突出、表述精准、有始有终。问题线索类信息:各乡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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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相关部门在接收信息后 24小 时内向县安委办提交相关情况 ,

并及时研究制定处置措施,处置完毕后 3个工作日内报结。

隐患排查类信息:一般隐患信息每月按要求定期向县安委办

报送;重大隐患信息发现后立即上报 (最迟不超过 1小 时 )

并制定整改方案,整改完成后及时销号;应急处置类信息:

一般等级突发事件,各乡镇、各部门须在事发后 40分钟以内

向县委、县政府及应急管理部门报告;较大以上或暂时无法

判断等级的突发事件,各乡镇、各部门须在事发后 20分钟以

内向县委、县政府及应急管理部门电话报告有关情况,40分

钟以内向县委、县政府书面报告简要情况;重大突发事件发

生后,属地乡镇及县直部门在报告县级党委政府的同时,立

即向上级部门电话直报简要情况,随即书面报告具体详情 ,

报告时间不得晚于事发后 20分钟。上级交办、督办类信息:

按交办要求时限报送,无明确时限的,自 收到之日起 3个工

作日内报送初步情况,7个工作日内报送办结情况,确 实难

以完成的,要制定工作方案,定期报送进展情况;综合性信

息 (工作部署、专项行动等 ):按工作安排时限及相关要求

进行报送。

四、信息报送流程

(一 )问题线索信息报送流程

线索发现单位 (或个人 )应在 24小 时内,将线索基本情

况报送至属地乡镇和行业监管部门;各乡镇、各部门在接到

线索后,应在 1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核实,明确线索处置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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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主体,按照分级负责原则报送至县安委办;处置责任主体

应定期报送线索处置进展,处置完毕后 3个工作日内,将处

置结果报送至县安委办形成闭环管理。

(二)隐患排查信息报送流程

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隐患排查台账,每 日排查、每

周汇总,将一般隐患排查整改情况按月报送至属地乡镇和行

业监管部门;发现重大隐患应立即上报 (最迟不超过 1小

时 ),同 时启动整改程序,定期报送整改进度;各乡镇、各

部门应当每周汇总本辖区、本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情况 ,

形成隐患排查台账清单,按照县安委办部署要求统一上报 ;

对重大隐患,应在接到报告后 1小 时内,上报至县安委办 ,

并同步报送隐患整改方案、整改时限、责任分工等信息;县

安委办将对收到的隐患信息进行分类梳理、汇总分析,定期

通报全县隐患排查整治情况,对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

隐患,督促相关单位限期整改、跟踪问效,直至隐患彻底消

除。

(三)应急处置信息报送流程

各乡镇、各县直部门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突发事件,应

同时报告县委、县政府及应急管理部门;各重点企业、学校、

医院、养老院等单位向县直部门报告突发事件,应 同时报告

属地乡镇和应急管理部门;国家、省、市确定的信息直报点

报送突发事件,应 同时报告县委、县政府;重大以上突发事

件,可越级首先报告市级相关部门,同 时报告县委、县政府。



五、信息报送责任

(一 )分级负责:县安委办负责统筹全县安全生产信息

报送工作,研究解决信息报送工作中的重大问题,督促各乡

镇、各部门落实信息报送责任;各 乡镇人民政府严格落实属

地管理责任,负 责本辖区内安全生产信息的收集、核实、汇

总、报送工作,督促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规范报送信息,跟

踪隐患整改和线索处置情况,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;各相

关部门负责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信息的收集、核实、汇总、

报送工作,制定本行业领域信息报送实施细则,督促本行业

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信息报送主体责任;各生产经营单位要落

实主体责任,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信息报送管理制度 ,

明确报送责任人,规范开展隐患排查、问题线索收集和应急

处置信息报送工作,确保各类信息真实、及时、完整。

(二 )岗 位职责:各乡镇、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安全

生产信息报送第一责任人,要亲自分析、亲自研判、亲自部

署本辖区、本行业安全生产信息报送制度,规范报送流程 ,

对重要信息亲自审批、签字确认,督促落实信息报送责任 ;

各单位分管负责人作为信息报送直接责任人,负 责统筹协调

本乡镇、本部门信息报送工作,审核报送信息的准确性和规

范性,及时处理信息报送过程中的问题;具体报送人员要明

确专人负责,完成信息收集、整理、填报和上报等相关工作 ,

及时跟踪信息处置进展,.反馈相关情况,确保信息报送及时、

准确、详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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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相关要求

(一 )加强审核把关,提高信息报送质量。各乡镇、各

部门要加强对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的组织领导,严格信息

报告审核把关,重点把好内容关、格式关、文字关,做到内

容全面准确、数字客观真实、表达层次清晰、文字简洁精练 ,

切实提高信息报告质量。

(二 )理顺工作机制,畅通和拓宽信息获取渠道。各乡

镇、各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细化工作机制,统筹抓好安全生产、

自然灾害、公共卫生、社会安全等行业领域工作细则和制度

落实,优化信息报送程序,理顺中间环节,实现信息快速上

报和共享。同时,努力适应新挑战新要求,畅通和拓宽信息

获取渠道,切实提升第一时间获取信息的能力。要充分依托

新技术、新手段,注重从互联网、新媒体获取有关突发事件

和社会热点的信息,加强对各种互联网信息的监测分析,及

时掌握敏感性信息,对重要情况及时核实,并视情报告。

(三 )压实报送责任,严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责任追究。

各乡镇、各部门要压实信息报送责任,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

任人,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,同 时,明确专职上报工作人

员。对在信息报送工作中推诿扯皮,阻挠、干预报送工作的,

要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,对造成重大影响 依法依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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